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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事业单位拟聘人员备案办理指南
一、办理条件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进行备案的人员。

二、办理材料
1.公开招聘登记表

2.介绍信

3.空岗卡

4.职称证、技能等级证或毕业证、学位证书等。

三、办理流程

（一）登录事业单位人员管理系统

（二）操作变动业务，录入岗位变动信息

（三）上传相关证明附件（扫描件）

（四）提交主管部门审核，主管部门进行审核

1.查看是否还有岗位空缺；

2.查看相关证明材料是否符合规定；

3.有岗位空缺，相关证明材料符合规定，审核通过，上报人社部门备案；

4.无岗位空缺或相关证明材料不全，退回事业单位。

（五）人社部门备案

1.查看是否符合备案要求

2.符合要求，备案通过

3.不符合要求，退回事业单位

四、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海口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档案转出办理指南

一、档案转出条件
人事档案已在海口市人才劳动力交流服务中心托管，因需要办理档案调出的各类流动人员。

二、提交材料

（一）提供档案《调档函》（由有人事档案管理权限的接收单位或机构开具）；

（二）提供申请人的身份证或社保卡。（原件和复印件）；

（三）提供申请人的辞职、辞退、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等材料或原单位同意调出函（以工作所在地为由存档的人员提供）。
（四）如委托代办需提供委托书及代办人身份证原件。

三、人事档案转递流程

（一）受理。窗口受理并核准申请材料。通过档案查询系统（微信小程序搜索“海南省个人档案存放地查询系统”）确认档案存放地信息。不符合申请条件，退回并一次性告知；材料不齐全的，告知补齐补正；符合条件的予以办理。

（二）审核。符合调出条件，申请人填写接收档案单位或机构的详细名称和收件地址，联系方式。

（三）办结。办理档案调出，调出的档案由海口市人才劳动力交流服务中心通过机要方式办理寄出转递。

四、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五、咨询电话：0898-65230165
海口市存档人员党员组织关系转出办理指南
一、办理条件

党组织关系在中共海口市人才劳动力交流服务中心总支委员会的流动党员。

二、提交材料

（一）申请人身份证或社保卡（原件）。

（二）接收党组织关系的党组织及上级党组织/党委的名称。
三、经办流程

（一）受理。窗口受理申请材料并通过海南省党员管理信息系统查询确认申请人的党组织关系信息，申请条件不符合的，退回并一次性告知；材料不齐全的，告知补齐补正；符合条件的予以受理。

（二）审核。核准申请材料信息，工作人员核对名字、身份证号和联系方式是否与系统信息一致，党费是否交至当月。

（三）办结。工作人员通过海南省党员管理信息系统办理转出。

四、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五、咨询电话

0898-65310785
职工参保登记办理指南

（聘用事业单位聘用工作人员）

一、申报方式

1.用人单位可通过“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上业务大厅”办理，网址：http://ggfw.hainan.gov.cn/；

2.确实无法通过网报办理的单位，可填报《海南省参保单位职工增员申报表》至海口市社保局申报，以上表格一式一份并加盖单位公章。

二、申报时间：每月1—15日

三、申报材料及注意事项

1.人员新增须提供：人员在编证明材料(录用审批表、调动(任)审批表、空岗卡或行政介绍信等；中央驻琼机关事业单位编内人员可不需要提供空岗卡材料。

2.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人员条例》新招录聘用的文职人员和纳编的原社会招聘文职人员，以及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关于改革期间现役子部转改文职人员的实施意见》由现役干部转改的文职人员需提供相关人员身份证明材料。 

3.缴费基数按照本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收入标准确定；新设立单位和参保单位新增的工作人员按照本人起薪当月的月工资标准确定。

4.填报表格下载网址：http://rsj.haikou.gov.cn/

四、办结时限：即时办结

缴费人员增减申报办理指南

（聘用事业单位聘用工作人员）

一、人员增加

（一）申报方式

1.用人单位可通过“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上业务大厅”办理，网址：http://ggfw.hainan.gov.cn/；

2.确实无法通过网报办理的单位，可填报《海南省参保单位职工增员申报表》至海口市社保局申报，以上表格一式一份并加盖单位公章。

（二）申报时间：每月1—15日

（三）申报材料及注意事项

1.人员新增须提供：人员在编证明材料(录用审批表、调动(任)审批表、空岗卡或行政介绍信等；中央驻琼机关事业单位编内人员可不需要提供空岗卡材料。

2.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人员条例》新招录聘用的文职人员和纳编的原社会招聘文职人员，以及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关于改革期间现役子部转改文职人员的实施意见》由现役干部转改的文职人员需提供相关人员身份证明材料。 

3.缴费基数按照本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收入标准确定；新设立单位和参保单位新增的工作人员按照本人起薪当月的月工资标准确定。

4.填报表格下载网址：http://rsj.haikou.gov.cn/

（四）办结时限：即时办结

二、人员减少

（一）申报方式

1.用人单位可通过“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上业务大厅”办理，网址：http://ggfw.hainan.gov.cn/；

2.确实无法通过网报办理的单位，可填报《海南省参保单位人员停保申报表》至海口市社保局申报，以上表格一式一份并加盖单位公章。

二、申报时间：每月1—15日

注：填报表格下载网址：http://rsj.haikou.gov.cn/

（三）办结时限：即时办结

海 南 省 参 保 单 位 职 工 增 员 申 报 表

	序号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证件号码
	性别
	户口所在地
	学历
	专业技术职称或职业资格
	月缴费工资总额
	联系电话

（手机）
	参保险种（√）
	职工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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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编号：               单位名称（章）：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单位：      元
  共   页       本 页 共：        人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单位负责人：           社保机构初审人：              社保机构（章）：
海 南 省 参 保 单 位 职 工 增 员 申 报 表（样表）

单位编号：46019900000       单位名称（章）： 海南XXXX有限公司           申报时间：20XX年XX月XX日     单位：      元

	序号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证件号码
	性别
	户口所在地
	学历
	专业技术职称或职业资格
	月缴费工资总额
	联系电话

（手机）
	参保险种（√）
	职工签名
	

	
	
	
	
	
	
	
	
	
	企养老
	机养老
	年金
	失业
	医疗
	工伤
	公补
	
	

	1
	李 某
	4600019XXXXXX0030
	男
	海南海口
	本科
	
	XXXX
	1390000XXXX
	√
	
	
	√
	√
	√
	
	李 某
	

	2
	张 某
	 4600019XXXXXX0001
	女
	海南海口
	
	
	XXXX
	1390000XXX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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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张 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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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编号：46019900000       单位名称（章）： 南XXXX有限公司           申报时间：20XX年XX月XX日      单位：      元
  共   页   X   本 页 共：   X    人      
填报人：张 某       联系电话：1390000XXXX        单位负责人：王 某        社保机构初审人：           社保机构（章）：
填 表 说 明
1、用人单位人员发生增加填报此表。
2、单位编号：单位初次登记时，社保机构予以登记的单位编号。
3、单位名称（章）：与工商登记、审批机关批准成立的证件或其他核准执业证件中单位名称一致。
4、学历：区分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大学本科、大学专科、中等专科、普通高中、初级中学、其他。
5、专业技术职称或职业资格：①“专业技术职称”分为：正高（一至四级）、副高（五至七级）、中级（八至十级）、助理级（十一至十二级）、员级（十三级）；②“技能人员职业资格”分为：高级技师（职业资格一级）、技师（职业资格二级）、高级工（职业资格三级）、中级工（职业资格四级）、初级工（职业资格五级）、普通工；③“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分为：准入类、水平类；④无职称均填写“无”。
6、月缴费工资总额：用人单位新增人员填报月缴费工资总额或调整后月缴费工资总额。

7、参加新机关养老保险人员提供：人员在编证明材料（录用审批表、调动（任）审批表、空岗卡或行政介绍信等原件。

8、女性满50周岁未满55周岁且首次参保人员或临时账户人员，管理岗位者需提供：《劳动合同书》、《工资发放花

名册》、《会计凭证》等原件；技术岗位者提供：《劳动合同书》和《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原件。
9、港澳台籍人员需提供：《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原件。

10、外国籍人员需提供：《劳动合同书》、《外国人就业证》、《外国专家证》或《外国常驻记者证》等就业证件及护照原件。
注：本表一式一份，经审核后，参保单位留存。
海 南 省 参 保 单 位 人 员 停 保 申 报 表
单位编号：            单位名称（章）：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单位：元

	序号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证件号码
	停保时间
	停保原因（选择打“√”）
	职工签名

	
	
	
	
	
	

	1
	
	
	
	（  ）本人意愿        （  ）非本人意愿
	

	2
	
	
	
	（  ）本人意愿        （  ）非本人意愿
	

	3
	
	
	
	（  ）本人意愿        （  ）非本人意愿
	

	4
	
	
	
	（  ）本人意愿        （  ）非本人意愿
	

	5
	
	
	
	（  ）本人意愿        （  ）非本人意愿
	

	6
	
	
	
	（  ）本人意愿        （  ）非本人意愿
	

	7
	
	
	
	（  ）本人意愿        （  ）非本人意愿
	

	8
	
	
	
	（  ）本人意愿        （  ）非本人意愿
	

	9
	
	
	
	（  ）本人意愿        （  ）非本人意愿
	

	10
	
	
	
	（  ）本人意愿        （  ）非本人意愿
	


共   页       本 页 共：        人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单位负责人：            社保机构初审人：              社保机构（章）：
海 南 省 参 保 单 位 人 员 停 保 申 报 表（样表）
单位编号：46019900000      单位名称（章）: 海南XXXX有限公司           申报时间： 20XX年XX月XX日     单位：元

	序号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证件号码
	停保时间
	停保原因（选择打“√”）
	职工签名

	
	
	
	
	
	

	1
	李 某
	46000019XXXXXX0030
	20XX年XX月
	（√ ）本人意愿        （  ）非本人意愿
	李 某

	2
	张 某
	 46000019XXXXXX0001
	20XX年XX月
	（  ）本人意愿        （√ ）非本人意愿
	张 某

	3
	
	
	
	（  ）本人意愿        （  ）非本人意愿
	

	4
	
	
	
	（  ）本人意愿        （  ）非本人意愿
	

	5
	
	
	
	（  ）本人意愿        （  ）非本人意愿
	

	6
	
	
	
	（  ）本人意愿        （  ）非本人意愿
	

	7
	
	
	
	（  ）本人意愿        （  ）非本人意愿
	

	8
	
	
	
	（  ）本人意愿        （  ）非本人意愿
	

	9
	
	
	
	（  ）本人意愿        （  ）非本人意愿
	

	10
	
	
	
	（  ）本人意愿        （  ）非本人意愿
	


共   页   X   本 页 共：   X    人      

填报人：张某      联系电话：1390000XXXX     单位负责人： 王某        社保机构初审人：             社保机构（章）：
填 写 说 明

1、用人单位人员发生减少填报此表。

2、停保原因：选择是否本人意愿或非本人意愿停保。   

注：本表一式一份，经审核后，参保

海口市社会保障卡办理指南
一、办理对象

海南省户籍人员或者享有海南省公共服务权益的其他人员（享有本省公共服务权益人员的范围按照国家和本省、市有关规定执行）均可申领海南省社会保障卡（以下简称“社保卡”）。

注：已申领过海南省社保卡的人员不能重复申领。

二、提供材料

（一）本人办理：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和复印件1份、申领人社保卡标准照片1张；

（二）他人代办：提供双方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和复印件1份、申领人社保卡标准照片1张；

（三）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须由成年人代办：提供代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和复印件1份、未成年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和复印件1份、未成年人社保卡标准照片1张；未满7周岁儿童可不提供照片（不提供照片的社保卡上将无照片）。

办理社保卡有效身份证件包括：年满16周岁的中国公民提供二代《居民身份证》，未满16周岁的中国公民提供二代《居民身份证》或《居民户口簿》，港澳台居民提供《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华侨提供中国大使馆签发的《护照》，外国人提供《护照》或《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原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社保卡照片标准等同于《居民身份证》制证用数字相片技术标准(GA461-2004)，要求:一寸本人正面免冠彩色头像,头部占照片尺寸的2/3，不着制式服装或白色上衣,常戴眼镜的应配戴眼镜且无反光，白色背景无边框，人像清晰，层次丰富，神态自然，无明显畸变，纸质版照片尺寸为32mm×26mm，电子版照片尺寸为宽358像素×高441像素，DPI分辨率必须要达到350以上。

三、办理时限

立等可取

四、办理流程

（一）本人办理

（1）本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社保卡标准照片至窗口。（2）填写个人信息采集表。（3）提交至窗口，制卡成功后领取社保卡。

（二）他人代办

（1）代办人持双方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申领人社保卡标准照片至窗口。（2）填写个人信息采集表。（3）提交至窗口，制卡成功后领取社保卡。

（三）未成年人申领：

（1）代办人持双方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申领人社保卡标准照片（未满7周岁儿童可不提供照片，不提供照片的社保卡上将无照片）至窗口。（2）填写个人信息采集表。（3）提交至窗口，制卡成功后领取社保卡。

城镇职工（机关事业）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办理指南

申请人在我市参保缴费后，可以通过以下线上方式申请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将本人在外省（市、自治区）的养老保险转移至我市。

一、申请方法：本人使用手机，登录支付宝、微信、电子社保卡、椰城市民云、掌上12333app等，搜索“社保转移”后，系统会自动链接到人社部“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

二、填写内容。参保人进入“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后，按照提示要求填写有关信息。主要有姓名、身份证号码、性别、联系方式、原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名称、户籍所在地以及转移地社保经办机构名称等。

三、提交申请。
城镇职工（机关事业）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流程

申请人在我市参保缴费——通过手机，登录支付宝、微信、电子社保卡、椰城市民云、掌上12333app申请——社保局审核——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审核通过并发送信息给本人。

申请人在我市参保缴费——通过手机，登录支付宝、微信、电子社保卡、椰城市民云、掌上12333app等方式申请——社保局审核——审核通过的发送接收联系函给转出地社保经办机构——转出地社保经办机构发送《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信息表》并转移养老保险基金——社保局收到《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信息表》和转移的养老保险基金，核查无误后，录入有关转移数据，完成转移——发送转移完成信息。

  城镇职工(机关事业）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流程图


不符合转移要求
 
    符合转移要求
军地养老保险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申请

办理指南

本人在海口参保缴费——将部队开具的《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凭证》、《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信息表》、本人身份证或社保卡复印件送交窗口——社保局在收到部队转移的养老保险基金后，并核查《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凭证》和《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信息表》有关信息——录入有关养老保险转移数据——发完成转移信息给本人。

本人在海口参保——将部队开具的《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凭证》、《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信息表》、本人身份证或社保卡复印件送交窗口——社保局在收到部队转移的养老保险基金，并核查《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凭证》和《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信息表》有关信息——转移信息或转移资金有误的，联系本人回部队处理更正。

军地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流程图






不符合转移要求
 
    符合转移要求
失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理指南

一、失业保险关系跨省转出（我市失业保险月数转省外）
（一）政策依据

1、《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失业保险条例》；

2、《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失业保险条例实施细则》.

（二）办理对象

在我市参加失业保险的职工。

（三）申报材料

参保职工跨省转出失业保险关系，须提供：

本人身份证原件或社保卡原件。
（四）办理方式

1、线上办理：申请人可通过“椰城市民云app”申请。

2、线下办理：

提供本人身份证原件或社保卡原件；

提供省外参保所在地经办机构名称；
提供转出凭证收件地址。
    （五）经办程序

前台工作人员接到本人申请后进行受理初审，后台工作人员通过业务系统为其出具《失业保险关系转迁证明》和《缴交失业保险费记录》。

注：一般情况下，非正在领金人员，转关系不转资金。
    （六）办结时限

10个工作日。

二、失业保险关系跨省转入（省外失业保险月数转入我市）

（一）政策依据

1、《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失业保险条例》；

2、《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失业保险条例实施细则》。

（二）办理对象

现在我市参保，曾在省外有历史缴纳失业保险记录或未享受待遇的人员。

（三）申报材料

本人身份证或社保卡原件及复印件、省外失业保险参保所在地经办机构开具的失业保险关系转移凭证、失业保险月数缴费明细清单。

注：失业保险视同缴费材料不接收，办理失业保险金申领业务时可一并提供视同缴费材料给经办机构合并计算。

（四）办理方式

1、线上办理：申请人可通过“椰城市民云app”申请。2、线下办理：

（1）提供本人身份证原件或社保卡原件；

（2）外省失业保险关系转移凭证；

（3）失业保险月数缴费清单。

    （五）经办程序

1、曾在省外参保现在我市参保在职人员,提交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外省失业保险关系转移凭证、失业保险月数缴费清单提出转入申请；

2、经办人员初核受理。
3、后台审核录入。

（六）办结时限

10个工作日。
填写事业单位聘用工作人员“一件事”打包办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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